
法律顾问服务项目采购公告
 
现就市应急管理局法律顾问服务项目需求公告如下：
项目概况
法律顾问服务项目的潜在供应商请于2025年5月20日9时30分（北京时间）前递交响应文件。
　　一、项目基本情况
1.项目名称：法律顾问服务项目。
2.聘用依据：中共沈阳市委办公室、沈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《沈阳市推行法律顾问制度和公职律师公司律师制度的实施意见》的通知（沈委办发〔2018〕51号）。
3.主要内容：
（1）日常法律服务
合同审核、法律问题咨询、法制审核，为重大决策、疑难案件、规范性文件、政策性文件等日常工作提供法律支撑和法律建议等；          
（2）重大疑难案件法律服务
①对重大疑难复杂的案件出具书面审核意见； 
②对事故调查处理、突发事件应急处置提供法律支撑；
③代理行政复议、行政诉讼案件。
4.服务期限：1年。
5.预算金额：6万元。
6.本项目采购按综合评分确定供应商，具体评分办法见附件2。
二、申请人的资格要求
1.满足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第二十二条规定；
2.落实政府采购政策需满足的资格要求；
3.中国境内合法成立的律师事务所，并取得律师事务所
执业许可证,顾问律师必须取得律师执业证。
三、响应文件提交及要求
1.提交资料清单：
（1）营业执照复印件（或组织机构代码证、事业单位法人代表证书、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等），须经年检有效；
（2）单位或机构简介；
（3）相关资质的证明材料；
（4）报价单、法律顾问服务方案；
（5）截至递交响应文件截止日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、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、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的承诺函。
上述材料均须加盖单位公章及骑缝章。
2.投件方式：有关资料请用信封统一装好密封，在封面上注明投件单位、联系人及联系电话，在封口处加贴封条并加盖公章。
3.送达地址：沈阳市和平区南京北街55号。
联系电话：024-86589818  
4.截止日期：2025年5月20日9时30分（北京时间）截止。
5.报价单位提供的材料须保证真实有效，因资料虚假造成损失的，市应急管理局将依法追究相关法律责任。
6.递交方式未采用密封投件的，或逾期递交的，一律不予接收。
四、公告期限
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5个工作日。
　　附件：1.法律顾问服务项目报价单
2.评分办法
 
　　 
沈阳市应急管理局
2025年5月12日

附件1

法律顾问服务项目报价单
	单位名称
	

	法人代表
	
	座机、手机
	

	项目联系人
	
	座机、手机
	

	电子邮箱
	

	联系地址
	

	资质条件
	

	收费标准
	
	收费方式
	

	 

单位简介及相关项目资质条件
	单位简介： 
 


资质条件：

	
法
律
顾
问
工
作
方
案
及
相
关
说
明
	 
  
 
 
 
 
 
 


项目负责人签字（盖章）：  

	承
诺
书
	本人承诺：1.本次报价材料真实有效，若因资料虚假造成损失，询价方有权依法追究本单位法律责任。2.拟派该项目负责人为本单位的在职人员，合作合同签署后由本单位组织开展该项工作，不随意更换法律顾问人员或将该项目转让第三方机构。
法人代表签字（盖章）：


 附注：该表格双面打印，并由项目负责人、法人代表在相应的栏目签字盖章。
附件2
评分办法
一、评分原则
评分活动遵循公平、公正、科学和择优的原则。
二、评分标准
采用综合评分法，评分小组按照本评分标准进行打分，得分最高者确定为供应商。综合评分相等时，以报价低的优先；报价也相等时，由评分小组自行确定。
	项目
	分项名称
	评分标准
	满分

	价格部分
	报价
	计算公式为：（Cmin/C）*价格满分。其中，Cmin为所有有效投标人中的最低报价，C为投标人的报价。
如最低报价为0则取第二低报价作为C值。
	10

	律所荣誉和获奖情况
	根据律所获得过的荣誉和奖项情况进行评审：优秀：11-15分；良好6-10分；一般1-5分。
	15

	团队律师获得荣誉情况
	根据团队律师获得过的荣誉和奖项情况进行评审：优秀：11-15分；良好6-10分；一般1-5分。
	15

	法律顾问
	能力和履历
	1.精通应急管理和安全生产法律法规、行政法相关法律法规，有深厚的法学理论功底和实际工作经验，根据具体情况优秀：10-15分；良好5-10分；一般1-5分；
[bookmark: _GoBack]2.执业年限10年以上律师，10-15人，4-5分，5-10人，2-3分，5人以下，1分。
	20

	
	顾问类似经验
	作为法律顾问，为国有企业、社会团体或政府单位提供服务一年及以上的，每有一个法律顾问合同（提供复印件）得2分，最多得15分。
	15

	顾问服务方案
	服务方案内容具体，重点明确，符合项目特点和要求，根据具体情况：优秀：20-25分；良好10-20分；一般1-10分。
	25

	合  计
	1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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